
““� � 2 006 年， 未保法第一次修订，2020 年未保法第二
次修订。 14 年间， 儿童福利工作取得了长足发

展，尤其是保障对象从孤儿向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等未成年人群体
拓展，儿童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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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 14 年间民政
如何托底未成年人国家保护

2006：如何满足 10 倍于供
给的救助需求

2006 年是“十一五”开局之
年，伴随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
型， 流浪未成年人数量逐年增
加、犯罪率不断上升。 当时我国
流浪未成年人达 100 万~150 万
人，其中很多曾有违法行为。

为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 当年 1 月 18
日，民政部等 19 部门印发了《关
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
见》，其中明确提出：民政部门是
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政府职能
部门。 那一年，无论是“十一五”
规划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制
度， 抑或是 1 月 20 日召开的全
国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工作会议、
12 月 29 日修订出台的未保法，
都从更高层级对民政部门作为
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政府部门
的职责进行了明确。

截至 2005 年底，全国共建成
130 个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每年仅能提供 11.4 万人次的
不超过 16 天的简单吃住服务。
如何满足 10 倍于供给的救助需
求，建机构、塑管理，成了最紧迫
的事。

为此，民政部出台了《流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
范》《“十一五” 流浪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流浪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标准》
等一系列文件，对救助保护机构
在设施设备、服务内容、内部管
理和人员队伍做出了详细规定。
与此同时，部门协调联动的主动
救助保护工作机制也在探索中。
2009 年，民政部、公安部、财政
部等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
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的
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
职责。

“十一五”期间，中央投资 7
亿元、地方配套 12.2 亿元，建设
了 387 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改建、新增 4.1 万张床位，实
现了 90%以上地级市和部分重
点县级市拥有流浪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设施。

2011： 抓住源头预防这个
关键

2011 年，是流浪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工作迎来重要转折的一
年。 8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工作的意见》， 明确了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优先、救助保护和
教育矫治并重、源头预防和综合
治理兼顾、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
结合的原则和工作措施，建立了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制度。 在
各级民政系统和相关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当年，流浪未成年人
数大大减少。 以广东省中山救助
站为例，2011 年 1~9 月他们共救
助未成年人 179 人，而 2010 年同
期为 316 人。

2012、2013 年， 民政部联合
多部门开展了“接送流浪孩子回
家”“流浪孩子回校园” 专项行
动，基本实现城市街面无流浪乞
讨未成年人。 2013、2014 年，民政
部在 98 个地区 300 个市县开展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探索建
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
监督为保障， 以国家监护为补
充”的监护制度。

但此时有个问题始终存
在： 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撤销转
移。1986 年出台的《民法通则》、
2006 年修订的未保法都对此进
行了明确规定， 但全国没有一
例剥夺监护权案件进入司法程
序。 症结就在于：谁提起诉讼，
谁来监护？

2014 年 12 月 18 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
部、公安部四部门《关于依法处
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
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明确
了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
格以及承担临时监护的责任。 15
天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民政
局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得
以立案，破冰由此而开始。

同时，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也
在探索中。 2010 年，民政
部与联合国儿基
会开展了中

国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以儿童
信息报告监测反馈、儿童福利台
账、儿童帮扶、多部门联动为核
心内容，以村儿童之家为活动场
所，以村儿童福利主任队伍为村
（社）工作力量，打通了“最后一
公里”。

2016： 国务院就儿童工作
两次发文

2016 年， 无疑是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大年———2 月 4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6 月 13 日印发《关于加强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前者以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为切入
点， 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性地
明确未成年人保护、 特别是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政策措
施和工作机制， 为完善未成年
人保护制度， 落实未保法提供
了有力的政策遵循。 后者则明
确了以促进困境儿童全面发展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求加快
形成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格

局， 建立健全困境儿童分
类保障制度， 困境儿

童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意见对建立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安排和系统
性的顶层制度设计，并在很多方
面有所突破：一是强化家庭监护
主体责任，二是依法设计了包括
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
监护干预等环节在内的救助保
护机制， 三是依次明确家庭、政
府、学校和社会责任，构建家庭、
政府、学校、社会齐抓共管的关
爱服务体系。

两个意见印发后，民政部推
动地方出台了有针对性、操作性
的具体工作措施。 各省建立了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体系、部门协调机制，工作队
伍大大充实。 截至 2018 年底，全
国共有 61.53 万名儿童主任，基
本覆盖所有村（社区）。

2019：设立儿童福利司，完
善行政管理体系

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中职能界定经历了由分散
到统一的过程。 2016 年 2 月，民
政部社会事务司设立未成年人
（留守儿童）保护处，负责未成年
人保护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
作。 同时，流浪未成年人工作在
救助管理处，孤残儿童以及儿童
福利机构管理等相关工作仍在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2019 年，经中央批准，民政
部单独设立儿童福利司，实现了
多头管理归口整合，儿童福利工
作焕发出新的活力。 4 月，民政部
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进一
步明确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和儿童福利机构的职能定位
和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了加强
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的总体

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多方力量共
同参与的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格
局，进一步明确了儿童关爱服务
工作保障措施。

“进一步”体现在哪里？ 以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
利机构为例，儿童福利院主要承
担长期监护责任，而未保中心主
要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和组织开
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服务职责； 推广区域性养育，
对于已经将孤儿转出的县级儿
童福利机构，推进其设立儿童福
利指导中心或向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转型……这在机构改
革前是无法实现的。

同时，各地民政部门也加大
儿童福利职能整合，2019 年底，
全国已有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1 个计划单列市设立了儿童
福利处。

2019 年 6 月， 民政部等 12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
的意见》， 首次将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纳入国家保障，参照孤儿标
准发放基本生活费。 2020 年底，
民政部联合公安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进
一步扩大保障范围，细化认定标
准，25.3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得到保障。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
各级民政部门切实做好因疫情
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
保护工作， 井在此基础上将救
助保护工作范围扩大到所有受
突发事件影响的未成年人，联
合国家发改委、 应急管理部等
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因突发事
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
明确保障范围、 处置措施和保
障条件等。

（据《中国民政》）（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2 月 2 日，兰州市儿童福利院对院内儿童及全体工作人员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


